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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

“2017春风行动”的通知

各辖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 各有关单位：

春节已过，全 市建筑工地陆续进入复工建设阶段。为切实做好

节后复工安全生产工作， 防范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保证新的

一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开好头、起好步， 实现我市建筑施

工安全生产良好开局，确保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平安稳定。 经研究，决

定从2017年 2月 10日起至2017年 3月31日，在全市开展建筑施

工安全生产 2017春风行动”,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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